
附件2
汽车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参赛条件
大赛秉持开门办赛的原则，汽车交通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均可参赛，鼓励产学研用等主体联合参赛。参赛单位、参赛项目、提交材料应符合大赛基本要求。

一、参赛单位要求

1.参赛单位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不得参赛。

2.同一参赛单位可以有多个团队和项目参赛，但每个参赛团队只能提交1个参赛项目，每个参赛团队的参赛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每个参赛代表只能代表1个团队参加比赛。报名截止之后，参赛代表不可更改。

3.参赛团队仅能选择一种赛题报名参赛，并需遵守赛事要求和安排，不得重复参赛。

4.参赛团队需遵守大赛规则，对所有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一经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参赛资格。参赛团队名称需符合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相关规定。

5.参赛单位不属于相关组织单位及其下属分公司、子公司、控股公司、母公司。

6.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资格的参赛单位应接受大赛组委会包括参赛项目知识产权审查在内的相关审核，审核未通过的团队将取消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二、参赛项目要求

1.参赛项目须符合所报赛题方向，每个参赛项目限报一个赛题方向，赛题一经选定不得更改。

2.参赛项目要求已经开展实际应用，并已取得良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包括但不限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等。

3.参赛项目的创意、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应归属参赛单位，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且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

4.具体参赛项目名称由参赛团队自行拟定，符合赛题要求，能体现出数据要素的主要特征，名称需符合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相关规定。

5.在参赛期间，参赛团队均可在不改变项目名称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参赛项目迭代升级。

6.评审期间，参赛团队须按照大赛组委会的要求补充提交参赛项目有关材料。所有已提交的相关材料原则上不予退还。

三、参赛项目提交内容

参赛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申报书

项目概述：项目背景、应用场景、核心优势等。

解决方案：数据要素基础、技术路线、数据治理、机制创新与模式创新、安全保障等。

应用成效：破解问题痛点、质效提升成效、经济社会效益等。

价值创造和实现模式：推广示范价值、模式可持续性等。

知识产权情况：专利数量、软著数量等。

2.相关证明材料

参赛单位相关的基本资质、申报主体责任声明、财务审计、信用情况等证明材料，以及和参赛项目相关的基本资质证明、应用案例证明、知识产权证明等材料。所有材料须为参赛单位所有，严禁使用母公司、分公司、子公司、控股公司或其他非参赛单位材料，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

3.其他证明材料

例如：项目评审时需要的介绍材料、可直观展示参赛项目效果的视频、产品解决方案的模型和说明文档等。



